建筑业企业项目经理资质人员警示告知单

( 编号：2005 — XXX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经核,单位现有建筑业企业项目经理资质人员   名(其中一级 项目经理    名，二级项目经理   名,三级项目经理   名),已低于你单位建筑业企业主项资质所要求的项目经理人数，请尽快补充有关人员。

自即日起3个月后仍未按主项资质所要求的项目经理人数补足人员的,将在你单位建筑业企业诚信手册中予以记录；6个月后仍未按主项资质所要求的项目经理人数补足人员的,将按实际项目经理人数重新核定你单位建筑业企业资质。


特此告知。

上海市建设工程资质和资格管理办公室

二 O 0  年  月  日

签收人:

签收日期: 二 O 0  年  月  日

